	审批意见：                          株醴环评表〔2022〕96号
一、 湖南华成铁建新材料有限公司位于醴陵市经开区横店产业园（C区）。湖南华成铁建新材料有限公司电气化铁路槽道及多元共渗金属件生产项目于2019年12月17日取得株洲市生态环境局醴陵分局的批复（株醴环评表〔2019〕153号）。项目在建设过程中，对生产设施、工艺、原辅材料及环境保护措施等进行了变更，主要变更内容为：①新增1台数控光纤激光切割机、1台数控等离子切割机、2台扁钢槽钢角钢生产线联合生产线、1台数控机床、2台立式钻床、2台数控车床、1台型材冷弯机、2台焊接机器人、1台二氧化碳保护焊机、6台直流电焊机、2台交流电焊机、1台校平机、1台碳化除油炉、1台通过式抛丸机、1台悬链抛丸机、1台履带式抛丸机、1台多元素粉末渗剂配料装置、1台多元素合金共渗炉、1台四方燃气渗锌炉1台炉料分离+除尘器、1套钝化和封闭处理悬挂链线、2台电动单梁起重机、1台DH型材冷弯机、1台开式可倾压力机、1台多功能液压快速压力机；②共渗炉、渗锌炉将电加热调整为天然气加热；③减少钢板用量，取消型钢的使用，减少盐酸使用量，增加碳素结构钢、圆钢、钢管、角钢、热轧型钢、实芯焊条、乳化液的用量，新增水性钝化剂、水性耐候漆的使用。④新增碳化除油废气、封闭钝化废气排气筒、天然气燃烧废气排气筒。⑤项目总建筑面积从5258m2调整为13195.43m2。项目变更完成后，产能保持不变，仍为年产铁路接触网隧道内预埋槽道20万米、多元共渗金属件1万吨。
根据株洲景润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编制的环境影响报告表分析结论、专家技术评审意见，在建设单位落实环评报告表中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和风险防范措施前提下，项目对环境影响可达到国家相关环保要求，从环境保护的角度，同意上述变更。
二、工程设计、建设和运行管理中应重点做好的工作：
1. 实行雨污分流，喷涂、烘干工序废气处理产生的喷淋废水经絮凝沉淀处理后循环使用，定期打捞漆渣；水洗除尘废水经絮凝沉淀处理后循环使用，采用人工对沉渣进行定期清捞；酸洗过程喷淋液定期更换，喷淋废水用于酸洗工序配酸，不外排；酸洗后水洗废水循环使用，不外排，定期更换用于配酸用水；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食堂废水经隔油池预处理）达到《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中表4三级标准后，经园区污水管网排入C区污水处理厂处理。
2. 封闭钝化废气（喷水性钝化液、耐候漆废气）经“水喷淋+UV光氧+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达到《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控制标准》（DB12/524-2020）表1标准限值后通过15m排气筒排放；渗锌分离采用封闭分离设备，分离产生的粉尘经负压抽风+脉冲布袋除尘处理达到《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标准限值后通过15m排气筒排放；酸洗废气经负压收集+碱液喷淋处理达到《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标准限值后，通过25m排气筒排放；碳化除油废气经油烟净化器处理达到《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控制标准》（DB12/524-2020）表1标准限值后通过15米排气筒排放；共渗炉、渗锌炉设有低氮燃烧器，使用天然气，天然气燃烧废气达到《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9078-1996）表2标准限值和《湖南省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综合治理实施方案》相关要求后通过15m排气筒排放；焊接烟尘经焊接烟尘净化器处理，抛丸设备自带滤筒除尘器，锯床切割采用水（乳化液）切割法，同时采取定期对车间地面进行清扫、加强车间通风等措施，确保夫组织排放粉尘达到《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要求；按照《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GB37822-2019）相关要求，采取强化源头控制、使用先进生产工艺、提高废气收集效率等措施，完善VOCs无组织排放控制措施，确保VOCs达到厂区内及厂界无组织排放限值要求；食堂油烟经油烟净化器处理达到《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试行）》（GB18483-2001）要求。
3．选用低噪声设备，合理布局，采取减振、隔声等措施，确保厂界噪声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的3类标准。
4. 按国家规定收集、暂存、转运、处置固体废物特别是危险固体废物。
5．加强危险化学品管理，加强环境风险管控，制定并严格落实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三、环境影响报告表经批准后，若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和环境保护措施等发生重大变动的，须重新报批环境影响报告表。自环境影响报告表批复文件批准之日起，如超过5年方开工建设的，环境影响报告表应当报我局重新审核。
四、本审批意见仅针对环境影响提出相关要求，涉及土地、规划、安监、消防、立项等，应符合相关政策及法律法规要求。
五、项目事中事后监管工作由醴陵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大队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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